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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國醫藥大學(以下稱本校)為戮力教學、研發及產學合作之大學發展目標，於水湳校

區興建生醫產學研發大樓，作為產學合作場域。為規範產學合作機構進駐生醫產學研

發大樓之申請及管理事宜，依據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，特訂定「中國醫藥大

學生醫產學研發大樓空間進駐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管理單位 

產學合作機構之進駐管理單位為本校產學合作處(以下稱產學處)。 

第三條 進駐資格 

產學合作機構申請進駐生醫產學研發大樓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 

一、符合「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」之生技醫藥產業、或經主管機關審定之生技醫藥

公司。 

二、從事先進技術產品(服務)之研發或製造之公司。 

三、提供科學技術服務以協助進駐公司營運、管理或技術服務之公司。 

第四條 進駐期限 

產學合作機構進駐期限以五年為原則，經審查通過者得展延。 

第五條 進駐費用 

請參照 「中國醫藥大學生醫產學研發大樓空間進駐收費標準」(附件一)，進駐費用每

年繳交，實際費用以進駐合約書為準。 

申請單位應於申請進駐、重新議約及展延前，繳交審查費1萬元。 

第六條 進駐申請 

申請單位應備妥下列文件，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： 

一、進駐申請表(附件二)。 

二、產學合作營運計畫書(附件三)。 

三、公司(登記/變更)事項表或商業登記證明影本。 

四、進駐審查費之繳費證明。 

五、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。 

第七條 進駐審查 

一、由管理單位進行書面審查。 

二、聘請3-5位專家學者召開審查會議，並請申請單位進行簡報說明。 

審查重點： 

（1）技術創新性、產業前瞻性及市場發展潛力。 

（2）與本校(含附屬機構)之合作規畫。 

（3）其他申請資料之綜合評估。 

三、審查結果應由管理單位送達申請單位。 

申請展延案及重新議約之審查程序，準用本條規定。 



第八條 進駐作業 

獲准進駐之單位應於收到審查結果之日起二個月內，簽訂進駐合約並繳交二個月空間

使用費及管理費作為保證金，逾期未完成者視為放棄進駐。 

簽訂合約後，一個月內完成空間點交；逾期經催告一個月後，仍未進行點交者，本校

得解除進駐合約，保證金不予退還。 

第九條 進駐人員及場所管理 

一、進駐單位派駐至本校之員工，與本校無雇傭、委任或其他直接之勞雇法律關係。 

二、進駐單位應遵守勞動部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本校之環境、安全衛生相關規定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規辦理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

